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延期占用城市绿地承诺函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我单位负责建设的罗湖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笋岗北站），工程情况为：罗湖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笋岗北站）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岗路与梨园路东北角，线路起自罗湖西站，终至上李朗站，全长约18.79公里，采用全地下敷设方式；共设车站18座，均为地下站。本项目为地铁17号线笋岗北站及宝岗立交改造涉高压电力迁改工程。该工程已取得深圳市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立项批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罗湖管理局的批准，现因工程实施罗湖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笋岗北站及宝岗立交改造涉高压电力迁改需要申请延期占用城市绿地，拟涉及临时占用119.42平方米。
我单位在此承诺在申请占用城市绿地和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前，已到规划国土等部门通过市地下管线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施工范围及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特别是燃气管道、轨道交通）现状资料或向地下管线（轨道交通）单位申请提供地下管线（轨道交通）现状资料。在涉及地下管道（轨道交通）安全保护或者控制范围内开挖绿地的，将依地下管道（轨道交通）单位的规定要求做好保护方案（签订保护协议）。

若我单位的占用城市绿地和砍伐、迁移城市树木申请获得贵局批准同意，我单位承诺如下：

一、做好占用城市绿地和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及项目实施等的公示和相关投诉解释工作，并在经批准占用的绿地范围内依法实施；

二、承诺确保施工以及对人身、居住、交通或者市政设施等安全，因施工造成安全及其它损失的，我单位自负全部责任；涉及施工、安全等需报相关部门的，我单位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批。

三、承诺在开挖绿地前3日将开工时间、施工范围书面通知地下管线（轨道交通管理）单位，请求其指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全程现场监督和指导。

四、按规定确需缴纳恢复绿化补偿费的，我单位承诺依规须缴纳。

五、承诺在临时占用绿地期限届满前五天，完整归还所占用绿地，清除已占用绿地的硬底铺装与建筑物（构筑物）等，并按园林绿化相关规范要求，平整场地和回填种植土，移交绿地管理单位。
六、关于树木迁移和绿化恢复的事宜，承诺一是按规定制定自行迁移树木方案并做好树木迁移工作（按技术规范要求加强对树木迁移的施工管理，所有迁移树木须编号、挂牌，登记造册，对迁移树木数量和去向须如实记录。树木移植后须加强养护，确保成活。请在迁移完成后一个月内将树木迁移台账报绿地管理单位备案）；二是在临时占用绿地期限届满前十天，应及早完成设计恢复绿化方案（含报经绿化主管部门审核确认时间）；在临时占用绿地期限届满之日起立即按确认的绿化设计进行恢复绿化（绿化恢复应确保不低于原绿地植物配置标准，并与原道路绿化风格保持一致，相关园林设施应统一、互通），三是在绿化养护6个月后移交绿地管理单位。
我单位若不按以上承诺完成相关工作，自负全部责任，并依相关政策法规规定，依法接受处理，另外，积极接受和配合贵局及其它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
此函。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8日　
2

